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人[2013]9号

关于聘用溪利亚等6名同志高级职务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推荐，湖北省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湖北省职改办公示和审查，批准溪利亚等6名同志具备副教授任职资格。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聘用溪利亚等6名同志为副教授，聘用时间自2013年3月20日起。
名单如下：（共计6人）

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：溪利亚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石从继

城市建设学院：张小菊

经济管理学院：汪  琳

艺术设计学院：陈  玲

心理咨询中心：赵翠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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